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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泉教执〔2011〕28 号 

 

关于加强校车管理和学生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泉州开发区、台商投资区社会事业局，

市属中等职业学校、市直中小学（幼儿园）： 

据近日省政府安委会安全生产督查组对我市安全生产检查督

查反馈，2011 年 10 月 13 日下午，201 省道石井镇后店村路段出

现改装车辆载送学生；10 月 15 日东南早报的《两辆“疯狂的校

车”超载百人》报道，晋江荆山外来工子弟学校的校车核载 19 人、

实载 72 人，梧林学校的校车核载 19 人、实载 54 人，两车严重超

载。这三起学生乘坐车辆的严重违法行为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。

今年 7月 25 日，市教育局、公安局、交通委《关于转发全省校车

和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泉教执

[2011]19 号），要求各地各校要严格按照省教育厅、公安厅、交

通运输厅的《全省校车和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

案》开展整治工作。从目前情况看，仍存在一些学校校车安全管

理松懈、意识不强、责任不落实，校车超载、超速，检测不及时、

不规范等安全隐患和问题，存在顶风违法现象。说明校车和校园

周边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，务必引起我市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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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部门和学校的高度重视。为专项整治工作深入开展，严防中

小学生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，切实保障广大中小学幼儿园学生的

人身安全，现将有关要求重申如下： 

一、严查校车和接送学生车辆交通违法行为。各地教育行政

部门要积极协调配合公安、交通运输等部门对学校使用校车和校

车运营情况进行督促检查，严查校车超员、超速、带病运行等交

通违法行为。要健全完善并落实校车安全管理制度，对于公安交

通管理部门抄告的校车及其驾驶人员交通违法行为，有关学校要

及时整改并反馈；对于集中接送学生但尚未进行校车登记的车辆，

要及时报告公安、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，督促其进行登记。各学

校要再次对学生上学、放学回家、返校乘车情况进行一次调查摸

底，建立专门档案，及时掌握学生乘车情况。严禁学生上学、放

学回家乘坐低速汽车、拖拉机、非法拼装改装车和摩的以及无牌

无证的车辆。学校要广泛发动师生及家长举报“黑校车”和其他

非法营运行为，对发现未进行校车登记的车辆或非法营运（即“黑

校车”）集中运送学生，以及其它危害学生交通安全情形的行为

或隐患，要立即制止并及时报告辖区公安、交通、教育主管部门

和乡（镇）依法严肃处置。 

二、持续深化学生道路交通安全教育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

学校要切实加强学生道路交通安全教育，尤其要重视加强对农村

寄宿制学校学生、留守儿童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交通安全

知识和交通行为规范养成教育。要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交通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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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活动，努力增强学生交通法制意识和安全意识，自觉遵守交

通法规，坚决拒绝乘坐超载、拼装改装、摩的及无证无牌等有安

全隐患的车辆，抵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，养成良好的交通安全习

惯，提高防范交通事故能力。要有效落实学生家长安全监护责任，

学校要通过召开家长会、印发《致家长一封信》、教师家访、校

讯通、短信等方式，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与联系，提醒家长时

刻关注学生上学和放学以及周末离校、返校和假期乘车的交通安

全；告诫家长不租用、雇佣未经备案、登记，有安全隐患的车辆

接送子女上放学，同时要经常性地监督和教育子女不乘坐有安全

隐患、非法运营的车辆，预防交通安全事故发生。 

三、严格实行校车安全管理目标责任制 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主要领导要切实负起校车安全管理

“第一责任人”的责任。要将校车安全管理纳入学校安全目标管

理责任考评的重要内容，实行校车安全管理“一票否决制”，使

用校车的学校应当与辖区县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

签订校车交通安全管理责任书；应当与校车驾驶人员签订安全行

车责任书。要强化责任追究，对制度不健全、管理不到位、责任

不落实导致发生校车交通安全责任事故的，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

的责任。重点要加强民办学校的校车交通安全管理，对学校管理

混乱，校车顶风违法、存在安全隐患的，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严

肃查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第五

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：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、设备存在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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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安全隐患，未及时采取措施的；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六十二条

第五款的规定：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，产生恶劣社会影响

的；依照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予以处罚，即：

责令停止招生、吊销办学许可证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 

 

 

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十月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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